
 

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【研究生样表】  
姓    名 李  四 性    别 女 民   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92.6.6

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健康状况 良好 身份证号 110108199206060000 

毕业学校 北京交通大学 院 ( 系 )  机电【使用简称】 专    业 机械设计及理论 

学    号 14120000 培养方式 统招统分 学    历 研究生 学    位 硕士 

生源地区 山东/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潍坊 /市(地区)    /县(区) 学    制 2.5 年 毕业时间 2017 年 3 月

家庭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…… 家庭电话 0536-88260000 

毕 业  
生 基  
本 情  
况  

电子邮箱 Lisi@126.com 电话/手机 15120010000 

单位全称 广州铁路（集团）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 

单位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一路 151 号 邮政编码 510088 

联 系 人 XX 联系电话 020-61322159 单位传真 020-61322159 

电子邮箱 XX 企业规模 大型/中型/小型/微型 岗位名称  

行业类型 

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/ 采矿业 / 制造业 / 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/ 建筑业 / 批发和零售业 / 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 / 住宿和餐饮

业 / 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/ 金融业 / 房地产业 /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/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/ 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/居

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/ 教育 / 卫生和社会工作 / 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 / 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/ 国际组织 / 部队 

单位性质 机关 /科研设计 /高等教育 /中初教育 /医疗卫生 /其他事业 /国有企业 /三资企业 /民营企业 /其他企业 /部队 /农村建制村 /城镇社区 

档案转寄单位名称 广州铁路（集团）公司 

档案转寄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一路 151 号 邮政编码 510088 

 

 
用 人  
单 位  
基 本  
情 况  
【 要
求 用
人 单
位 完
整 填
写 】  

户口迁移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 XX 区 XX 路 XX 号 

单位名称 北京交通大学 联系人 马泰 联系电话 010-51685913 培 养

单 位

基 本

情 况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3 号北京交通大学就业办 邮政编码 100044 

经毕业生（甲方）、用人单位（乙方）、学校（丙方）协商，同意达成以下约定： 

1.甲、乙、丙三方须共同遵守本协议背面所列内容。 

2.甲、乙双方如有其他约定，可本着平等协商、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另附约定，并视为本协议的一部分。 

3.其他约定（如工作地点、工作岗位等，可另附页说明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毕业生 
意见 

 

 我愿意到广州铁路（集团）工作 
签名：   李  四          2017 年 XX 月 XX 日 

用 人  
单 位  
意 见  

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： 

（有人事权的单位此栏可略，无人事权的单位请加盖上级主管部

门人事公章或人事代理机构公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学 校

意 见  

毕业生所在院（系）意见： 

（学院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X  X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X 月 X 日 

学校（培养单位）毕业生就业部门意见： 

（学校就业办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马泰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X 月 X 日

备注：  1.本协议书限国家统一招生录取的普通高等教育非定向本、专科（含高职）毕业生使用。 
2.甲、乙双方签署意见后，应在一个月内交送丙方签署意见，逾期所产生的后果由责任方承担。 

第一联：学校 留存（复印无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制      NO.  BJB   0000000  


